附件1：

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规范要求

为了确保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质量，更好地发挥科技奖励促进我市科技进步的激励作用，为规范报奖项目的推荐书有关附件证明材料，依据《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推荐书有关证明材料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关于科技重大成就奖

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卓有建树的学者，以及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已获国家级科技奖励一、二等奖或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2.主持完成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项目的结项报告书。

3.能够体现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有效证明材料。需用经济效益说明的，应提供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相应的财务审计报告。

二、关于自然科学奖

有关理论探讨和研究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只能推荐申报“自然科学奖”。该类研究成果应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正面引用或应用。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代表性论文（专著）的全文复印件。代表性论文（专著）数量最多为10篇，并在项目详细技术内容中清晰地列出10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信息（包括论文的题目、作者、发表刊物、卷期页码、年份以及收录号等）。该10篇论文必须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一年以上，即在2008年5月15日以前公开发表的论文。超过10篇的其它论文可列出清单，并附首页复印件。在已获国家、本市或其它省市级科学技术奖励项目中已经作为支撑论文使用过的论文（专著），不得重复使用，否则视为重复报奖。

2.推荐的项目完成人必须是10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中的作者，并明确注明是第几篇论文的第几名作者。

3.他人正面引用10篇代表性论文的证明。应出具他人（是指10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作者以外的人员）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专著上正面引用论文的情况，一般应是具有资格的检索机构的检索证明，要求清晰地反映出10篇代表性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和引文信息（包括引文论文的作者、题目、发表刊物、卷期页码、年份以及收录号等），并加盖检索机构章。

他人正面引用的典型文章（段落）应附上，并标明具体评价意见的论述。

4.在10篇代表性论文中，凡是与报奖单位以外的单位合作发表的，必须出具外单位的说明。

⒌凡是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不在报奖人之内的论文，不得作为项目的支撑论文。

⒍完成人在国外或报奖单位以外的单位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文，不得作为10篇代表性论文。

⒎每个发现点后应明确写明该发现点是由第几篇代表性论文进行支撑的。

三、关于技术发明奖

推荐技术发明奖的项目应是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对产品（包括各种仪器、设备、器械、工具、零部件以及生物新品种等）、工艺（包括农业、工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各种技术方法）、材料（包括用各种技术方法获得的新物质等）、系统（指产品、工艺和材料的技术综合）等做出重要技术发明已实施应用一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 已授权的《发明专利证书》。

2. 《应用证明》，由应用单位就实施该发明成果所解决的技术难题及效果作说明，并加盖应用单位技术主管部门章。如果可以用经济效益说明的，应进行合理的计算，并同时加盖“财务专用章”，主管会计师签字。

3. 其他必备的证明材料，如法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环保证明、安全证明等。

4. 凡是房屋、桥梁、道路等土木工程类项目或为该类项目配套开发的技术，应提供工程验收报告，且工程应已安全使用或运行一年以上。

⒌每个发明点后应明确写明该发明点是由哪个发明专利作为支撑。

四、关于科技进步奖

推荐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应当是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技术问题所开展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所取得的成果，特别强调成果应用后所取得的成效。凡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或应用程度小的成果，不能推荐申报科技进步奖。

（一）技术开发类项目：包括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完成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产品、技术、材料、设计和生物品种及其应用推广。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 技术评价支撑材料。

2.《应用证明》，由直接应用单位就该成果所解决的技术难题和成效作具体说明，加盖应用单位技术管理部门章。

3.《经济效益证明》，分为产品类和技术类两种，证明中的内容分别如下：

（1）产品类：应是完成单位生产该种产品在本单位产生的利润和税收；

（2）技术类：包括：（A）由直接应用该项技术的单位财务部门就应用该技术为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进行合理的计算，加盖“财务专用章”，主管会计师签字；（B）由成果完成单位财务部门就该成果进行技术转让所获得收益作说明，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主管会计师签字。

对于工艺改进、技术升级类成果，《经济效益证明》中“经济效益”应是新工艺、新技术与原工艺、技术分别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比较值。

4.其他必备的证明材料，包括法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环保证明、安全证明等。

⒌凡是房屋、桥梁、道路等土木工程类项目或为该类项目配套开发的技术，应提供工程验收报告，且工程应已安全使用或运行一年以上。

⒍每个创新点后应明确写明该创新点是由哪个技术评价支撑材料作为支撑的。

（二）社会公益类项目：包括标准、计量、环保、科普、资源、医疗卫生等。医疗卫生类成果，属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尚未到临床应用阶段，不能推荐申报科技进步奖。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 技术评价支撑材料。

2.《应用证明》，由应用单位就该成果所解决的技术难题及成效作说明，加盖该单位技术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如医院的医政管理部门）章。

医疗卫生项目中医疗技术类项目必须提供典型病例报告复印件。

如果产生经济效益的，可参照上述“技术开发类”的要求提供《经济效益证明》。

3. 其他必备的证明材料，包括法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环保证明、安全证明等。

⒋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类项目，标准文本应颁布实施一年以上，并将标准文本和科技成果登记表作为附件材料；

⒌科普类项目，其科普著作出版时间应在2000年以后，且截止到推荐日期应已出版2年以上，同时需将科技成果登记表作为附件材料，并提供与推荐书数量相同的科普著作；

⒍医疗卫生类项目涉及到药品或医疗器械的，应提供药证、院制剂批件或医疗器械许可证。

⒎每个创新点后应明确写明该创新点是由哪个技术评价支撑材料作为支撑的。

（三）成果推广类。分两种情况：

1.实施国家级或省市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的，应提供的附件证明材料包括：

①《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验收证书》；

②《科技成果登记表》；

③《应用证明》，由在推广应用的单位就该成果在本单位推广应用所产生的效果作说明，加盖应用单位公章；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指标的项目，应合理地计算出该成果为本单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加盖“财务专用章”，主管会计师签字。

2.实施被列入国家级推广计划指南中的成果并为本单位或本系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作用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应提供的附件证明材料有：

①《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验收证书》和实施证明；

②《科技成果登记表》；

③《经济效益证明》，由本单位财务部门对应用该成果为本单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合理计算，加盖“财务专用章”，主管会计师签字。

推广新工艺、新技术类成果，“经济效益”应是推广前后的比较值。

（四）重大工程类：是指列入市级以上（含市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综合性基本建设工程、科学技术工程等。应通过工程验收并安全运行一年以上才能推荐报奖。推荐书附件证明材料应提供：

1. 技术评价支撑材料。

2.《工程验收报告》

3.《应用证明》，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就该工程投入运行后所产生的效果作说明，加盖该部门公章。

五、关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天津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提供的附件证明材料应能反映该个人或组织在本市科学技术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显著。

六、其它注意事项：

1.关于《审计报告》

推荐科技重大成就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奖的技术开发类一等奖时，在提供《经济效益证明》的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经济效益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所审计的经济效益应针对采用该成果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只对《经济效益证明》进行审计的《审计报告》无效。凡在《审计报告》中注明“只供奖励评审专用”等类似字样的，视为无效审计证明。

2.关于技术评价支撑材料。申报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其发现、发明和技术创新点必须有相应的技术评价、支撑材料予以支撑。该类材料包括：天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结项报告书、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验收证书、已授权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新药证书、医疗器械许可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凡未按要求提供必备证明材料的项目将作为形式审查不合格处理。

4.需提供经济效益证明的，应是以近三年的经济效益证明为主。

5．涉及多家单位合作开发的成果，应提供有效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6.上级部门领导讲话、贺信以及报纸、网站信息、个人信函等均视为无效证明，不得作为附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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